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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职业技能培训承训机构
评估认定申请报告

东平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：
按照《关于东平县2026年度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评估认定的公告》要求，我单位经过自查自评，认为符合择优认定政府补贴性定点培训机构的条件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学校的基本情况

二、培训情况及特色亮点和主要成绩

三、就业创业跟踪服务情况

四、2026年培训计划及措施

为此，特申请参加东平县2026年度政府补贴性定点职业培训机构评估认定，请予以审核批准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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